
采购公告附件：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不低于）
	交货地点
	专用业绩要求

	伸缩式输送模组等采购项目
	伸缩式输送模组
	伸展直线长度不小于6米，全段带动力；

伸缩辊筒线高度：650mm；

输送线有效宽度650mm；

速度要求：0-20m/min（变频调速）；支持间歇驱动

线体承重要求：单箱最大重量50kg；

控制方式：手动、联机自动控制方式。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内，完成自动化设备业绩不少于1份，累计金额不低于60万元。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X光透射式检测模组
	设备重量：≤1800kg；

射线源数量：2（顶照+侧照）；

传送带速度：0-0.4m/s；

传送带负载：≥100 kg；

通道尺寸：≥650mm（W）×850mm（H）；

穿透力：垂直方向40mm钢板；水平方向40mm钢板；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辊筒式输送模块
	变频调速，380V 50HZ；含1段称重线体；

输送线有效宽度650mm，高度650mm；

速度要求：0-20m/min（变频调速）；支持间歇驱动

线体承重要求：单箱最大重量50kg；

控制方式：手动、联机自动控制方式；

带二维码扫码装置，检测距离≥0.6米，景深≥300mm，带安装支架。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图像采集模块
	工业摄像头模组，

像素≥1200万，宽动态调节；

视场范围≥1200mm*800mm；

带模组立柱与支架，带护罩；

与输送线联动，自动获取图像，并可通过网线将图像传输至数据处理模块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数据处理模块
	数据处理主机：不低于8核16线程,；RAM不低于16GB;存储空间不低于1TGB；

含独立机柜，带触摸屏，搭配键盘、鼠标；

移动终端带4G模组；

可同步X光图像、可见光图像，并进行数量和品类识别；

移动终端可与电商物资E选购平台对接，并可进行图像推送。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助力搬运模块
	自带真空发生装置;
设备高度≤3.2m，臂展≥3m，提升行程≥1.5m，末端负载≥120kg;

轨道采用铝合金，旋转角度≥270度；

手柄处可90度翻转，允许单手控制，带快速释放功能。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物资检测自动控制组件
	具备物资上线自动检测、辊道输送线自动启动、X光自动开启检测、自动扫码等功能；

具备多组货物缓存、分别传输释放功能；

物资数据库可查询、可编辑，有登录权限设定；

多应用接口配置，协议选择、对接策略等；

数据报文格式可配置。
	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地点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安装和调试等，使上述产品满足本项目使用需求。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应答人，可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应答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应答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